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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省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
新增评审员报名的公告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新修订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充实我省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员队伍，提高检验检测资质认定管理质量和评审员业务能力，为吸纳相关专业优秀人才，省局决定通过评审员培训考核方式新增一批评审人员，现将培训报名事项公告如下：
一、报名人员
评审专家原则上从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社会团体等组织中产生。报名由所在单位推荐，坚持好中选优，每个单位推荐人员不超过2名。
二、报名条件
各单位报名人员需符合《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评价评审员管理要求》（RB/T 213-2017）和《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评审专家管理办法》（苏市监行审〔2019〕283号）文件要求，应符合评审员基本条件：
1.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行；
2.具有评审领域相关专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和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

3.具有评审领域相关工作5年以上工作经历；
4.身体健康、年龄一般不超过60周岁；
5.无违法、违纪记录，遵守评审员行为准则；
6.熟悉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相关法律法规和评审标准、规范，能够依据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的相关规定开展工作。经省局培训考核合格；
7.具有良好的语言表达和交流能力，能够进行计算机操作和相关软件操作；
8.有足够的时间参加评审工作，保证评审质量。

三、报名材料
报名人员提交以下材料：
1.《江苏省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员申请表》（见附件）；
2.身份证、学历证书、职称证书及相关评审员证明材料复印件；
3.一寸彩色免冠照片二张（其中一张粘贴在申请书上）。
四、其他事项
1.报名需填写《江苏省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员申请表》（见附件1）、《全省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员培训报名表》（见附件2）。所在单位要认真做好评审员推荐工作，对报名人员提交报名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并在《江苏省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员申请表》上签署单位意见并加盖公章。省属单位直接将材料报至省局；设区市场监管局的各直属单位及所属企业将报名材料（纸质）、报名表（纸质和电子版）报送至所在设区市市场监管局；设区市市场监管局于5月15日之前，统一将本市局及各直属单位报名材料、报名表汇总报送至省局，报名材料与报名表人员做到一一对应。其中，纸质报名材料和报名表邮寄至：南京市鼓楼区草场门大街107号龙江大厦省市场监管局行政审批处1701室，邮编：210036，收件人：***，联系电话：025-85537791；电子版报名表发送至
*****@qq.com.
2.省局将对报名材料进行审核，不符合条件或提交材料造假者取消报名资格。经审核通过后，省局将对相关人员统一进行线上考核，通过线上考核后，省局再将举办评审人员培训考核，考核通过人员将纳入省局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员库，根据工作需要逐步安排参加评审工作。培训考核具体事宜另行通知。
附件
1.江苏省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员申请表


2.全省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员培训报名表


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年4月30日




附件1：
江苏省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员申请表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相片

	身份证号：
	

	学历
	（本科以上分别填写）
	所学
专业
	（本科以上分别填写）
	现从事
专业
	
	

	拟申报评审领域类别（按RB/T213附录A类别填写）
	
	

	工作单位
	
	职务
职称
	
	

	通讯
地址
	
	邮编
	

	单位电话
	
	传真号码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工
作
简
历
	

	评
审
工
作
简
历
	

	所在单位
推荐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国家资质认定评审员证号
	
	国家实验室认可评审员证号
	


注：1、具有国家资质认定评审员和国家实验室认可评审员请附评审员证的复印件；
2、请在本表贴上一寸彩色免冠照片一张，另附一张用于制作评审员证，未被录用者照片不再回寄；
3、如实填报所有信息，弄虚作假者，一经发现取消报名资格。；


